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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2021 年 5 月 6 日，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

修订）第 13.3.2 条规定，若公司 2021 年年报触及退市相关指标任意情形，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021 年 11 月 9 日，公司债权人江阴市建筑装璜制品厂以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已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

行破产重整的申请，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

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4.14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澄星集团”或“集团”）及其相关方仍占用公司资金本息合计

2,223,347,882.40 元（未经审计），目前尚未归还。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澄星集团同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

澄星集团立案。 



●公司控股股东澄星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0,826,693 股（均为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8%，目前澄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和冻结数

量均为 170,826,693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5.78%；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临 2021-117），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阴法院”）将公开拍卖澄星集团持有公司

的上述全部股份，若拍卖最终成交，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澄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拍卖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

10 时（延时除外）。 

●截止目前，公司涉及被诉讼（仲裁）的累计金额为 2,260,957,808.18 元。 

●公司第二大股东江阴汉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盈投资”）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06,107,921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1%，目

前汉盈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和冻结数量均为 106,107,921 股，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01%。2021 年 11 月 27 日，公司

发布了《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详见公告：临 2021-111），江阴法院将公开拍卖汉盈投资持有公司的

上述全部股份，若拍卖最终成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汉盈投资所持公司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延

时除外）进行了第一次司法拍卖，因第一次司法拍卖无竞买人出价，汉盈投资所

持公司股份拍卖流拍。上述拍卖事项将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 10 时（延时除外）进行第二次司法拍卖。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372021080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同日，公司控股股

东澄星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372021081 号），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澄星集团立案。 

截止目前，公司、澄星集团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的相关工作，上述立

案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未能确

定该立案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立案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有关公告信息均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